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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行政审判法 (上) 
———解说与全译

[日] 尹龙泽①　著　吕艳滨　译

(吕艳滨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北京 , 100720)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78 (2002)04—077—07

韩国于 1984年 12月 15日废止了到那时为止一直适用的 《诉愿法》 , 制定了 《行政审

判法》 , 作为与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相当的法律 , 并于次年 1985年开始施行 。此后 , 这

部法律经过数次修改 , 直至今日。在韩国 , 本法取得了所预期的成果 , 为韩国的民主化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 , 该法在日本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 比如总务厅委

托 (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进行研究而组织的 “事后救济制度调查研究委员会” ②(委员长

是东京大学小早川光郎教授), 除了美国 、 英国 , 德国 、澳大利亚 、 法国 、瑞典之外 , 还

选择了韩国的行政审判法作为比较的对象 , 笔者亦在该委员会就韩国的行政审判法作过简

单的报告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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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曾在事后救济制度调查研究委员会第 2 次委员会会议 (1996 年 11 月 22 日)上 , 作了题为

《关于韩国的行政审判法》 的简单报告。

该委员会系总务厅为了委托 (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研究而在该中心组织的。研究事项

包括:1.对外国事后救济制度 (行政不服申诉 、 行政苦情申请)的调查;2.对现行事后救济制度优点和问

题的研究;3.与事前程序 、 司法救济程序等的关系的研究;4.对审视事后救济制度的视点的整理等。自

1996 年 10 月至 1998年 6月 , 共召开了 17 次委员会会议 , 于 1998 年提出了报告书。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文章原作者 、 日本创价大学法学部教授尹龙泽先生的许可。文章原载于 《创价

法学》 第 28 卷第 1 号 (1998 年 10 月)。为了将最新的信息介绍给中国学界 , 尹龙泽先生特地根据韩国行

政审判法近期的修改 , 对原文作了详细的增补 , 对于其大力支持 , 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注。

韩国自 1984 年废止旧的诉愿法 、 立行政审判法以来 , 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一直强调以独立性较强的

机关处理行政复议案件 , 十几年来几经修改 , 日臻完善。毫不夸张地讲 , 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 , 韩国已经

走在了东亚各国的前列。但是 , 国内对韩国法制的研究还很不够 , 因此此次翻译本文 , 利用日文资料对其

制度进行介绍 , 以期抛砖引玉 , 唤起学界对韩国法研究的重视。译者不通韩语 , 所译的也是日文原著 , 其

中如有不妥之处 , 敬请指正———译者注。



关于行政审判法的制定经过 、 内容以及运用的实际情况 , 迄今为止我已经做过几次介

绍。① 在此 , 仅将 1998年 12月 28日公布的 、增加了改正内容的最新的行政审判法全部译

出 , 作为资料刊载于此 , 并就其概要以及三次修改的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

很难概括刚刚制定时的行政审判法的主要特色 , 但是要勉强列举的话 , 还是可以举出

以下几点的:1.过去的诉愿委员会只不过是咨询机关 , 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很不充分 ,

所以法律将必定会设置于裁决机关中的行政审判委员会规定为议决机关 , 并要求裁决机关

完全按照有民间人士参加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做出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 (具体地讲 , 包括三

类:即为了审理 、 议决中央行政机关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② 而设置于各中央行政机

关的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为了审理 、 议决市 、 道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等

而设置在各市 、道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下述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2.对中央行

政机关的负责人 (各部长官大臣)所作处分的审判 , 由属于国务总理的行政审判委员会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 、议决;3.法律规定审判请求人有权取得作为被请求人

的原行政机关的答辩书和证据材料 、有权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等 , 保障了请求人在程序上的

权利 。

之后 , 为了对实行十余年的过程中出现的运作上不完备的问题进行改善 , 韩国于 1995

年 12月 6日公布了修正后的法律 , 并于 1996年 4月 1日起施行。这一次法律修正的主要

特色是:1.将过去不服申诉由该委员会审理 、议决变更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

理 、 议决;2.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在内 , 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应有过半数

的民间人士参加;3.过去 , 行政审判的审理是以书面审理主义为原则的 , 此次将其变更

为口头审理主义和书面审理主义并用 , 而且 , 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 , 原则上必须进行口

头审理。

在经过此次修改之后 , 为了适应复杂 、 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 , 提高行政

审判委员会运作的效率性和专门性 , 韩国先后于 1997年 8 月 22日 (同年 10 月 1日起施

行)和 1998年 12月 28日 (1999年 3月 28日起施行)公布了修改后的行政审判法 。

1997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委员的法定人数

(将法定人数由 30人变更为 35人以内 , 常任委员由 1人变更为 2人);2.改善了执行停止

的做法 (将执行停止的申请对象由裁决机关改为行政审判委员会);3.引进了国务总理行

政审判委员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纠正措施的做法 , 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认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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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文中采用的 “处分” 这一用语 , 与我国 “行政行为” 的概念相当 , 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文意思 ,

译文中仍采用 “处分” 一词 , 敬请读者谅解———译者注。

例如:1.拙著 《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 (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 , 1996 年)以及 2.拙稿 《韩国

行政审判制度改正的简单描绘———从诉愿法到行政审判法》 (《创价大学创立 15 周年纪念论文集》 , 创价大

学 , 1998 年);3.《日韩两国行政争诉制度改正的经过———从 〈诉愿法〉 到 〈行政不服审查法〉 和 〈行政

审判法〉 (《创大亚洲研究》 第 8号 , 1987年);4.《韩国行政审判法的特质与问题点》 (《创价法学》 第 16

卷第 3·4号 , 1987 年);5.《韩国行政不服审判法———解说与全译》 (《创价法学》 第 28 卷第 1 号 , 1998

年)。并且 , 制定当时 (1984 年)的韩国行政审判法的全译文刊载于论文 《韩国行政审判法的特质与问题

点》 之后 , 1995 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著作 《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 之后 , 1997 年修改后的

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论文 《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 之后。



为行政处分根据的命令等由于在法令上没有根据等而存在显著不合理时 , 可以要求有关行

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纠正措施 , 等等 。1998年法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扩大了国务总

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第 5条第 5款);2.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

员会委员的法定人数 (将委员人数由 35人变更为 50人);3.在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中设置了小委员会 , 预先研究委员长指定的请求审判的案件 (第 6条之 2 第 8款);4.不

公开行政审判中委员发言等 (第 26条之 2), 等等 。特别是 , 在此之前 , 比如对各地方矫

正机关下属的教导所 、 各出入境管理机关下属的派出机构 、各地方检察机关所属的地方机

关等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的特别地方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不服的 , 作为其最近的上级

机关的各地方矫正机关 、各出入境管理署 、 各地方检察厅等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是其裁

决机关 , 在各自的裁决机关之下分别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 , 但是 , 由于修改后的法律将裁

决机关变更为中央行政机关 (比如法务部)(第 5条第 5款), 所以行政审判的审理和议决

变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负责 (第 6条之 2), 结果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

范围就扩大了 。这样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据说约有一百多个 。此次的修改废止了这些行

政审判委员会 , 改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和议决 , 对此 , 有人说 “这是与所谓

的缩小政府组织 、 强化高效率的政府政策相适应的结果 , 在提高行政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方面也意味着极大的进步” , ① 但是由于前往汉城的不便 , 难免也会造成居住在地方的请

求人对口头审理的请求敬而远之。

韩国行政审判法 (1984年 12月 15日 , 法律第 3755号)
修改

1988年 8月 5日法律第 4017号

1995年 12月 6日法律第 5000号

1997年 8月 22日法律第 5370号

1998年 12月 28日法律第 5600号

第一章　总则

(目的)

第 1条　本法的目的是 , 通过行政审判程序 , 对于因行政机关的违法或者不当处分以

及其他公权力的行使等所造成的对国民权利或者利益的侵害进行救济 , 同时以期实现行政

的合理运作。

(定义)

第 2条　本法所使用用语的定义如下所示。

(1) “处分” 是指 , 行政机关所为的与具体事实有关的法律执行行为中 , 公权力的行

使或者拒绝以及其他可视作该行为的行政作用;

(2) “不作为” 是指 , 行政机关在法律上负有义务 , 对当事人的申请在相当的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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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炳权:《行政审判法中的改正法律》 , 《法制》 第 493号 (1999年), 第 64 页。



为一定的处分 , 但是并未为之;

(3)“裁决” 是指 , 对于行政审判的请求 , 第 5条所规定的裁决机关依据行政审判委

员会 (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的内容作出的判断。

2.适用本法时 , 行政机关应当包括根据法令接受了行政权限的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

机关 、公共团体以及其他的机关或者私人。

(行政审判的对象)

第 3条　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可以根据本法之规定请求进行行政审判 ,

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于总统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不可以根据本法请求行政审判 , 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

定的除外 。

(行政审判的种类)

第 4条　行政审判分为以下三类:

(1)撤销审判: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处分的审判;

(2)无效等的确认审判: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可否存在请求予以确认的

审判;

(3)义务履行审判: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拒绝处分或者不作为 , 请求为一定

行为的审判。

第 2章　审判机关

(裁决机关)

第 5条　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该行政机关最近的上级机关为裁决机关 ,

但第 2款至第 5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

2.对于以下各项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不作为 , 由该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1)国务总理 、行政各部负责人以及总统直属机关的负责人;

(2)国会事务总长 、法院行政处长 、宪法法院事务处长以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3)其他无主管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

3.对于特别市市长 、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 (包括教育监 , 以下相同)的处分或者

不作为 , 由各主管监督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4.对于特别市市长 、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下属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管辖区

域内的自治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分别由特别市市长 、 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担任

裁决机关 。

5.对于根据政府组织法第 3条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所设置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

(总统令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下属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除外)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由

该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所属的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

(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 6条　为了审理和议决行政审判请求 (以下称为 “审判请求”), 在各裁决机关 (国

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的除外)之下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 。

2.行政审判委员会由 15人以内的委员组成 , 其中含委员长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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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裁决机关担任 , 必要时可以由下属的公务员代行其职

务。

4.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应当由该裁决机关在符合如下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员或者下

属的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 。

(1)有律师资格的人;

(2)在高等教育法第 2条第 1项或者第 3项规定的学校中担任或者曾经担任教授法律

学等的副教授以上职务的人士;

(3)曾是行政机关 4级以上公务员的人士或者其他有行政审判知识以及经验的人士。

5.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以及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 6 名委员组

成 , 但是必须有 4人以上是符合第 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

6.行政审判委员会进行议决应由第 5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由出席者过半数

赞成方可作出 。

7.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 、 委员的任期和身份的保障以及其他必要的事项 ,

由总统令予以规定 。但是 , 第 5条第 2款第 2项所规定的机关中 , 国会事务总长 、 法院行

政处长 、 宪法法院事务处长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下设的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分别

由国会规则 、 大法院规则 、 宪法法院规则 、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予以规定。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 6条之 2　为了确保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首长作为裁决机关审理以及议决审

判请求 , 在国务总理的管辖之下设置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

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由 50名以内的委员构成 , 其中委员长 1人 , 委员中常任

委员在 2人之内。

3.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由法制处处长担任 , 必要时可由其下属公务员代

行其职务 。

4.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作为特别职务国家公务员 , 由法制处处长在3级

以上公务员并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以及其他有丰富的行政审判知识与经验的人士中

推荐 , 经国务总理同意后 , 由总统任命 , 其任期为 3年 , 并可以连任一次。

5.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之外的委员 , 由符合第 6条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

的人士或者经国务总理在总统令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的人士担任。

6.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 、 常任委员以及由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

开时指定的委员共 9人组成 。其中 , 符合第 6条第 4款各项之一的人士必须在 5人以上。

7.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需有由第6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 , 并有出席委员

过半数赞成方可形成议决。

8.有必要事先研究委员长所指定的审判请求案件 (以下称为 “案件”)的 , 国务总理

行政审判委员会可以设置小委员会 。

9.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 、 运作以及委员的任期 、 身份保障等其他必要的

事项 , 由总统令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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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除斥 、 忌避 、回避)①

第 7条　第 6条规定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第 6条之 2规定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

会 (以下称为 “委员会”)的委员 , 有以下各项情形之一的 , 应除斥于该审判请求案件

(以下称为 “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1)委员 、其配偶或者其前任配偶为该案件的当事人 、或者在该案件中处于共同权利

人或者义务人的关系中;

(2)委员与该案件的当事人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亲属关系;

(3)委员在该案件中提供了证言或者承担了鉴定工作;

(4)委员作为代理人参与或者曾经参与了该案件;

(5)委员曾参与了作为该案件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

2.难以期待委员可以公正地参与审理以及议决的 , 当事人可以申请其忌避 。此时 ,

裁决机关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 , 为委员长)忌避的申请可以不经委员会的议决做

出决定。

3.委员有属于第 1款以及第 2款规定事由的 , 可以自行回避该事件的审理及议决。

4.第 1款至第3款的规定准用于并非担任委员但是参与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事务的职

员。

(罚则适用中的公务员拟制)

第 7条之 2　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不属于公务员的 , 在适用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罚

则时 , 视其为公务员。

(裁决机关的权限继承)

第 8条　裁决机关收到审判请求后 , 如因法令的修改废止或者第 13条第 5 款规定的

被请求人的更正决定 , 而丧失对该审判请求的裁决权限的 , 该裁决机关应当将审判请求

书 、 相关文件以及其他资料转送有裁决权限的行政机关。2.有第 1款所规定的情形的 , 接

到转送资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审判请求人 (以下称为 “请求人”)、

审判被请求人 (以下称为 “被请求人”)以及参加人 。

第 3章　当事人以及关系人

(请求人适格)

第9条　当事人对于处分的撤销以及变更有法律上利益的 , 可以提出撤销的审判请

求。处分的效果因为期间的经过 、 处分的执行以及其他事由消灭的 , 因该处分的撤销仍有

可以恢复的法律上利益的当事人 , 亦同样可提出请求 。

2.当事人对于请求确认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存在与否有法律上利益的 , 可以提出确认

无效等的审判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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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语中 “除斥” 指法官 、 书记官 、 执行官等因有可能不能公平处理特定案件等的法定原因而对特

定案件丧失执行职务的资格。“忌避” 指法官 、 书记官等有可能不能公平处理案件时 , 应当事人申请而排除

其对特定案件的审理。 “回避” 指法官 、 书记官等认为存在除斥 、 忌避等的原因时而自发地退出职务的执

行。译文中仍采用日文原用语 , 请读者注意。 ———译者注。



3.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或者不作为请求作出一定处分有法律上利益的 ,

可以提出义务履行的审判请求。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

第 10条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中规定有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 , 可以以该代表人或

者管理人的名义提出审判请求。

(选定代表人)

第 11条　人数众多的请求人共同提出审判请求的 , 可选定 3人以下的代表人 。

2.请求人未根据第1款的规定选定代表人 , 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 , 可以劝告请求人

选定代表人。

3.选定代表人可以各自为其他请求人做出与该案件有关的所有行为。但是 , 审判请求

的撤回 , 必须取得其他请求人同意 。此时 , 选定代表人必须以书面证明其取得同意的事实。

4.选定代表人被选定后 , 其他请求人仅能通过该选定代表人作出与该案件有关行为。

5.已选定代表人的请求人可以在认为必要时 , 解任或者变更选定代表人。此时 , 请

求人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委员会。

(请求人的地位继承)

第 12条　请求人死亡的 , 继承人以及根据其他法令继承与作出该审判请求对象的处

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 , 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2.作为法人以及第 10条规定的社团或者财团 (以下称为 “法人等”)的请求人发生

合并的 , 合并之后存续的法人等或者因合并而设立的法人等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

3.有第 1款或者第 2款情形的 , 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向委员

会报告该事由 , 此时 , 该报告书中应当附有证明因死亡等而继承权利利益 、 或者合并的事

实的文书 。

4.有第 1款或者第 2款情形的 , 至当事人根据第 3 款的规定提出报告之前 , 对死亡

人或者合并前的法人等所做出的通知以及其他行为 , 到达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之后 ,

有着作为对此些当事人发出通知以及作出其他行为的效力 。

5.受让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 , 经委员会的许可 ,

可以继承请求人的地位 。

(被请求人的适格以及更正)

第 13条　审判请求的提出应当以行政机关为请求人 。但是 , 与该处分或者不作为有

关的权限已由其他行政机关继承的 , 应当以继承该权限的行政机关为被请求人。

2.请求人错误地指定了被请求人的 , 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决

定变更被请求人。

3.根据第 2款的规定决定变更被请求人的 , 委员会应当将该决定正本送达当事人以

及新的被请求人。

4.委员会作出第 2款规定的决定的 , 视作当事人撤回对旧的被请求人的审判请求 ,

而重新对新的被请求人提起审判请求。

5.审判请求提起之后发生第 1款但书所规定的事由的 , 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 。此时 , 准用第 3款以及第 4款的规定。 (未完待续)

83

韩国的行政审判法 (上)———解说与全译


